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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区“3·15”液化石油气爆燃

事故调查报告

2022 年 3 月 15 日 6 时 17 分许，房山区周口店镇红苹果庄

园小区 A5 号楼二单元 101 室发生液化石油气爆燃事故，造成 3

人死亡、1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 1514 万元。

事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作出重要批示，市政府

和应急管理部有关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调度应急救援、

善后处置和事故调查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

法》《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参照《生产安全事故

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市政府成立由市应急局、市公安局、市

城市管理委、市总工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消防救援总

队和房山区政府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市纪委市监委同步参

与，对该起事故开展调查处理。事故调查组聘请爆炸、燃气、刑

侦、火查、电力等有关领域专家成立专家组，对事故直接原因进

行技术分析；委托北京市燃气及燃气用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等

检测鉴定机构开展检测分析。

事故调查组按照依法依规、实事求是、科学严谨、注重实效

和“四不放过”的原则，经过现场勘查、检测鉴定、调查取证、

专家论证，查明了事故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提出了责

任追究意见，针对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整改和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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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调查组认定，房山区“3·15”较大液化石油气爆燃事

故是一起因居民用户液化石油气泄漏导致爆燃的燃气安全事故。

一、事故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2 年 3 月 14 日 10 时 44 分，房山区周口店镇红苹果庄园

小区 A5 号楼二单元 101 室居住人员张某 1 驾车外出；12 时 47

分，张某 1 驾车返回，此后未见其外出；19 时 24 分 13 秒至 34

分 23 秒，A5 号楼二单元 101 室厨房亮灯。

3 月 15 日 6 时 17 分 13 秒，A5 号楼二单元 101 室厨房窗户

处有微弱亮光映出。6 时 17 分 21 秒，A5 号楼二单元 101 室发生

爆炸并伴随短暂的火球出现。

（二）应急处置情况

6 时 23 分，消防救援机构接报事故警情，先后调派 8 个队站

消防救援力量赴现场处置。6 时 37 分开始，相关救援力量相继

到场开展人员搜救、疏散转移。8 时 46 分，经搜索确认现场无

其他被困人员。9 时 41 分，现场应急救援结束。事故导致 A5 号

楼二单元 101 室 1 人死亡，201 室 2 人死亡、1 人受伤。

房山区迅速启动一级响应，成立专项工作组统筹开展医疗救

治、善后处置、信息发布、现场安全管控等各项工作，对事发小

区受损楼房住户进行周转安置并对受损楼房开展安全评估和修

缮。市政府和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有关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指挥调度应急处置工作，市公安机关和应急管理、卫生健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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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管理等有关部门到场协调指导应急处置工作。

（三）死亡人员情况

1.张某 1，男，43 岁，事发小区 A5 号楼二单元 101 室居住

人员。经房山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死因符合颅脑损伤合并

创伤失血性休克死亡（鉴定书编号：FS2022BL0026）。

2.悦某云，女，57 岁，事发小区 A5 号楼二单元 201 室居民。

经房山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死因符合创伤失血性休克死亡

（鉴定书编号：FS2022BL0027）。

3.刘某珠，女，33 岁，事发小区 A5 号楼二单元 201 室居民。

经房山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死因符合创伤失血性休克死亡

（鉴定书编号：FS2022BL0028）。

二、事故有关基本情况

（一）事发小区情况

红苹果庄园小区位于房山区周口店镇拴马庄村东，建有 A1、

A2、A3、A4、A5、A6、B6、B7 等 8 栋住宅楼（见图 1），均为地

上六层砖混结构建筑，共计 39 个单元、522 套住宅；事发时小

区实际居住 142 户、320 人。

红苹果庄园小区于 2010 年 11 月建设完成，建设单位北京傲

世祥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世祥合公司,实际控制人

高某水，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6MA032CBE81，注册

地址为北京市丰台区西货场路 175 号）负责小区物业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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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事发小区俯瞰图 图 2 事发房屋事示意图

2020 年 1 月，傲世祥合公司与涞水宏信驰通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涞水宏信物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30623MA0EH8H37X，注册地址为河北省保定

市涞水县王村镇东王庄村繁华路 119 号）签订物业承包合同，由

涞水宏信物业公司自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负责事发小区

物业管理、日常维护维修等工作，涞水宏信物业公司在承包期内

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二）事发房屋情况

事发房屋为 A5 号楼二单元 101 室，建筑面积 92.91 平方米，

房屋西侧自北向南依次为厨房、餐厅、客厅和阳台，入户门位于

餐厅西侧；房屋东侧自北向南依次为次卧、卫生间、主卧和阳台。

（见图 2）事发前，厨房有燃气灶和抽油烟机等电器；餐厅西侧

放置小型家用电冰箱，餐厅西墙安装有电灯开关和配电箱；卫生

间安装有电热水器；此外，另有各房间电灯、插座等用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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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张某娟（女，64 岁，北京市西城区人）购买

事发房屋但未入住。2018 年 3 月，张某娟委托朋友王某（女，

44 岁，湖北省潜江市人，在事发小区有住房）代为出售，王某

提议房屋未售出前先行代为出租。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8 月，

王某将事发房屋租出。2020 年 8 月，王某委托朋友李某（53 岁，

北京市房山区人，事发小区住户）出租、出售事发房屋；随后，

李某之妻将事发房屋租出。前述 2 次房屋出租的租金均由王某转

交张某娟。

2021 年 12 月 16 日，李某以每月 1000 元的价格将事发房屋

租予张某并一次性收取租金 6000 元，此后事发房屋由张某叔父

张某 1 独自居住；截至事发时，李某未将此次房屋出租情况告知

王某和张某娟，也未将租金转交王某和张某娟。

（三）小区燃气设施情况

红苹果庄园小区采用液化石油气集中供气。小区瓶组供气站

和低压燃气管道等燃气设施由傲世祥合公司投资建设。供气站设

在小区 A6 号楼北侧一层平房，设置瓶组间、气化间。供气站瓶

组间日常放置 15 只 50 千克液化石油气瓶，气瓶在瓶组间连接汇

流排，液化石油气经过气化器气化、两级减压器调整后，通过聚

乙烯燃气管道分流到各楼前，再通过镀锌钢管引入住户厨房。户

内燃气表为傲世祥合公司配备，燃气灶及其连接管由住户自行购

置。小区居民在涞水宏信物业公司购气价格为每立方米 24 元。

经查，事发房屋住户于2021年 12月 16日购气4.16立方米；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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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 7 日购气 4.1 立方米。

（四）燃气供应情况

2020 年 10 月，涞水宏信物业公司与北京燕鑫湖石油液化气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燕鑫湖液化气站，法定代表人武某海，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111027414674，注册地址为北

京市房山区张坊镇西白岱村南；在用燃气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经营类别为瓶装液化石油气换瓶）签订《北京市

非居民瓶装液化石油气供用合同》，由燕鑫湖液化气站向事发小

区供应瓶装液化石油气。

经查，燕鑫湖液化气站供气价格随上游价格波动，约为每立

方米 19.32-24.54 元。2022 年以来，燕鑫湖液化气站向事发小

区送气 3 次，通过微信转账方式收取供气款 18240 元。事发后在

事发小区供气站内发现 15 只液化石油气瓶，气瓶充装及流转信

息完整，气瓶及气质均合格。

三、事故直接原因

事故调查组结合现场勘查、检测鉴定、视频资料、询问笔录

和专家意见等综合分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为：红苹果庄园小

区A5号楼二单元101室厨房内连接液化石油气供气管道和燃气

灶具的非燃气专用软管未有效固定且老化，液化石油气从软管与

灶具连接处泄漏，并扩散至厨房、餐厅、卫生间、客厅和卧室等

区域，与空气混合达到爆炸极限浓度，遇电气火花发生爆炸，并

引燃现场可燃物，导致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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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现场情况

公安机关结合现场勘查情况、视频资料、走访摸排等，排除

自杀和人为故意制造爆炸案件的嫌疑。

现场勘查发现，A5 号楼一至三单元严重受损、构成局部危房，

A5 号楼四、五单元以及 A4、A6 号楼大量窗户、玻璃损坏，A3、

B6 和 B7 号楼个别外窗玻璃损坏。事故现场整体呈现以事发房屋

A5 号楼二单元 101 室为中心向周边传播的爆炸形态。

图 3 事发房屋及相邻房屋爆炸破坏情况示意图

事发房屋入户门向室外飞出，客厅和主卧、次卧屋顶完全塌

落，厨房、餐厅屋顶严重塌陷，多数墙体倒塌，部分承重梁严重

变形弯曲。配电箱（距地面约 1.6 米）金属外门被冲击至厨房，

配电箱所处墙体背侧损坏。位于餐厅西侧的电冰箱爆炸后位移至

厨房窗口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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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起爆炸事故具有明显的体积爆炸特征。根据爆炸后破坏形

态等综合判定，本起爆炸为气体爆炸，爆炸发生在 A5 号楼二单

元 101 室内，起爆位置位于餐厅区域。

（二）爆炸气体分析

经查，事发小区采用液化石油气集中供气。事发后，救援人

员在事发房屋内发现 1 台家用燃气灶、1 台燃气表以及镀锌钢管

及橡胶软管，现场未清理出其他燃气设备，未发现除液化石油气

之外的其他可燃气源。

综合分析，本次爆炸为液化石油气泄漏形成的易燃易爆混合

气体引发的爆炸。根据事故现场破坏情况，结合数值模拟结果，

计算得到参与爆炸反应的液化石油气总量约为 4 立方米（8.64

千克）。

（三）泄漏点分析

经走访小区部分居民并结合燃气应急抢险情况，排除供气

站、小区地下管道及引入口泄漏。经测试，排除事发房屋内燃气

表及与之相连的镀锌钢管、软管及其连接处泄漏。现场发现的灶

具面板无粥、汤等溢出痕迹，炊具内均无食物残留，排除灶具使

用过程中发生燃气泄漏的可能。

事发房屋内灶具使用燃气种类为液化石油气，无熄火保护装

置；灶具外壳变形、内部结构严重损坏，开关旋钮处于部分开启

状态。连接管为非燃气专用软管，一端连接燃气表后支管并以铁

丝固定，另一端与灶具连接位置已脱离，接口处内外均呈老化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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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状态。燃气泄漏模拟试验结果显示：在连接管脱离燃气灶的情

况下，泄漏 4 立方米液化石油气需 2.38 小时；在连接管与燃气

灶连接、燃气灶旋钮保持事发后的部分开启状态的情况下，泄漏

4 立方米液化石油气需至少 40 小时。结合现场监控视频分析，3

月 14 日 19 时 34 分前未发生燃气泄漏；此后至爆炸发生间隔约

10 小时 42 分 58 秒，进而排除燃气灶旋钮部分开启导致燃气泄

漏的可能。

综上，极有可能为连接管与灶具连接处松脱导致燃气泄漏。

（四）点火源分析

液化石油气的最小点火能量约 0.31±0.05 毫焦，电气火花、

静电火花、撞击火花、明火都有点燃液化石油气与空气混合气的

可能。

事发房屋由张某 1 独自居住。现场痕迹和尸检结果证明，爆

炸发生时张某 1 位于厨房位置，排除因其活动产生静电和明火造

成爆炸的可能性。

现场发现电冰箱、电热水器等多种电器。经查，电冰箱处于

空置状态、插头和连接线无破损、拉伸痕迹，排除电冰箱为点火

源的可能。电热水器可自动控温，额定功率为 1500 瓦；检测发

现，事发时该热水器处于开启状态，且为最大功率。室内配电箱

金属框架和面板发生位移变形，金属面板存在黑色粉尘颗粒。配

电箱内共 7 组空气开关，左起第 3、4、5、6 开关处于分闸状态，

开关 3、5 和 6 因异常发生跳闸。7 组开关未见开关爆裂、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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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痕迹，但发生不同程度松动，其中开关 2 因松动能够轻易取出；

开关 5 火线进线端接线及螺丝处于松动状态，且进线可轻易抽

出，综合分析其松动发生于爆炸前，同时其动触头和静触头留有

明显的电弧灼伤发黑痕迹。

综合判断，不排除室内电器、线路出现故障导致配电箱内开

关动作或者因配电箱内开关导线虚接产生电火花，引发泄漏燃气

爆炸的可能。

（五）爆炸过程分析

通过对事故现场房屋墙体破坏情况和数值仿真模拟结果分

析，爆炸气体在事发房屋餐厅区域被引爆，爆炸冲击波和火焰同

时向厨房、客厅、主卧和次卧快速传播，爆炸压力在客厅、主卧

和次卧发展到最大，事发房屋和相邻房屋严重受损。此后，爆炸

冲击波及飞溅物进一步扩散，波及 A3、A4、A6、B6、B7 等楼房。

图 4 爆炸发生发展过程示意图

四、调查发现的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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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发房屋用气设备及其配件涉嫌存在的问题

燃气灶无熄火保护装置。灶具连接管非燃气专用软管，连接

管与灶具连接位置未有效固定，接口处呈老化龟裂状态；现场未

发现燃气泄漏报警装置。

（二）涞水宏信物业公司涉嫌存在的问题

1.涉嫌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经查，燕

鑫湖液化气站供应瓶装液化石油气价格约为每立方米

19.32-24.54 元，事发小区住户在涞水宏信物业公司购气价格约

为每立方米 24 元。

2.涉嫌入户安全检查不到位。未定期对用户的用气场所、燃

气设施和用气设备免费进行入户安全检查，作好安全检查记录。

（三）燕鑫湖液化气站涉嫌存在的问题

1.涉嫌向不符合安全用气条件的用户供气。受理对涞水宏信

物业公司（非居民）的用气开户申请时，对其用气环境安全检查

不到位，违规签订供用气合同并供气。

2.涉嫌未履行入户安全检查职责。燕鑫湖液化气站未对事发

小区用气设备和燃气燃烧器具进行检查。

（四）延伸调查发现的问题

经查，燕鑫湖液化气站瓶装液化石油气承运单位北京富发源

液化石油气供应站（法定代表人邱某剑，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91110112802460965Q，注册地址为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兴各

庄村 172 号；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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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通县永升化工厂（法定代表人张某祥，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 91110112102457108R，注册地址为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柏

庄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 年 2 月）均存在未按

规定维护车辆的问题。

五、对有关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刑事责任追究建议

1.武某海，燕鑫湖液化气站法定代表人。违反《北京市燃气

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未对涉事用户用气场所、燃

气设施和用气设备进行安全检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房山区

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建议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王某，涞水宏信物业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北京市燃气

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五项规定，未定期对用户的用气场所、

燃气设施和用气设备免费进行入户安全检查并作好安全检查记

录，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房山区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建议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行政处罚（处理）建议

针对燕鑫湖液化气站、涞水宏信物业公司、北京富发源液化

石油气供应站、北京市通县永升化工厂涉嫌存在的有关违法违规

问题由相关部门依法依规作出行政处罚。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为深刻汲取教训，严格落实《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北京市

燃气管理条例》规定，深入贯彻全国及本市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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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部署，防范和遏制类似事故，提出以下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一）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燃气供应企业应定期对用户

免费进行入户安全检查，要作好安全检查记录，发现存在使用不

合格连接软管或老化连接软管、使用无熄火保护燃气灶具或超出

使用年限燃气灶具等安全隐患的，书面告知用户进行整改并做好

记录。液化石油气充装供应企业应指导、督促与其合作联营的配

送企业及供气站点切实履行对用户的安全服务责任，对于未按要

求履行安全服务责任的，应及时督促纠正直至取消合作联营。

（二）严格燃气供应安全监管。市城市管理部门应会同相关

部门对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储存、充装、销售等环节进一步开

展排查整治，重点检查非法违法经营、不签订供气合同、不按规

定开展入户安全检查等问题隐患；全面摸排居民小区使用管道液

化石油气情况，研究落实加强安全管理和改造替代措施。市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应加强执法检查，依法从严惩处非法违法经营

燃气和供气企业入户安全检查责任不落实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大

对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曝光力度，形成有力震慑。

（三）抓好燃气用户端安全管理。房山区政府应建立完善辖

区内燃气供应企业、燃气管线设施和液化石油气用户的基础信息

台账和隐患台账，深入开展居民用户和出租房屋液化石油气安全

排查整治，2022 年 9 月底前完成居民用户用气安全检查全覆盖。

加快实施燃气安全型配件安装工程，2022 年底前基本完成液化

石油气用户安全型配件安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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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化燃气安全宣传教育。城市管理部门、属地政府和

燃气供应企业应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持续开展

燃气管理法规和安全用气、应急处置等知识宣传普及，加强典型

案例报道，增强社会公众的燃气安全意识，提高防范和应对燃气

事故的能力。充分发挥群防群治和接诉即办机制作用，鼓励社会

公众对燃气安全隐患进行举报、投诉，及时处置涉及燃气安全问

题线索。


